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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回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
公 告

〔2020〕51号

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发布 

《复合保温板结构体化系统应用技术规程》 

等3项地方标准的公告

经我厅会同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组织审查，批准《复合保温板 

结构一体化系统应用技术规程》《湿陷性黄土地区低矮居住建筑地基 

处理技术规程》《混凝土结构成型钢筋加工配送技术标准》为宁夏回 

族自治区地方标准。《复合保温板结构一体化系统应用技术规程》编 

号为0864八 1539—2020,《湿陷性黄土地区低矮居住建筑地基处理 

技术规程》编号为0864/1 1702—2020、《混凝土结构成型钢筋加工配 

送技术标准》编号为0864八1703—2020。

以上3项标准自2020年 8月 18日起实施,请各单位认真遵照执 

行，执行过程中发现问题,请及时反馈宁夏工程建设标准管理中心。

原《复合保温板结构一体化系统应用技术规程》 1539— 

2018〉同时废止。

宁夏回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
2020年 5月27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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刖

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《关于发布2017年度工 

程建设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》[宁建(科)发〔2017〕〕10号 

的要求，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宄、总结工程实践结果,参考国内相关 

技术标准，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,编制本标准。

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：1.总则;2,术语和符号;3,基本规定； 

1 防水设计措施;5,综合防水措施的换填垫层法;6,综合防水措施的 

土或灰土挤密粧法;7,强夯法;8,使用与维护。

本规程由宁夏回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，由宁夏 

固原建筑设计研宄院(有限公司）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。执行过 

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，请寄送宁夏固原建筑设计研究院(有限公司） 

(地址：宁夏固原市原州区泰合路，邮政编码756000,电子邮箱：加-

本规程主编单位:宁夏固原建筑设计研究院(有限公司）

本规程参编单位:宁夏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

银川市规划建筑设计研宄院有限公司 

宁夏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

宁夏昌学森项目管理有限公司

本规程主要起草人员：李海东 李树海 张津生 张向东

王 龙 刘福友 叶 贵 浦兴学

许正虎 郭立民 王学信 白银广

戴永军 魏 木
V、、、 黄卫舟

本规程主要审查人员：张拥军 薛 鹏 孔 青 高海宁

刘玉荣 韦 红 高宁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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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总 则

1.0. 1 为确保湿陷性黄土地区低矮居住建筑的安全与正常使用，做 

到技术先进、经济合理、节约能源、制定本规程。

1公2本规程规定了湿陷性黄土地区低矮居住建筑地基的术语和定 

义、符号、基本规定、防水设计措施、综合防水措施的换填垫层法、综 

合防水措施的土或灰土挤密桩法、强夯法、使用与维护等内容。

1.0. 3 本规程仅适用于指导处理我区湿陷性黄土地区的低矮居住建 

筑工程的地基处理，对于受水浸可能性较大的重要及以上的建筑不 

适用于本规程。

1.0. 4 湿陷性黄土地区低矮居住建筑工程地基处理的建设与维护， 

除应符合本规程外，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和要求。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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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术语和符号 

2 . 1 术 语

2 . 1 . 1低矮居住建筑

建筑总高度不超过7.21！！的二层及以下丙、丁类居住建筑〔不包含 

重点设防类、地下及水工建筑〕。

2. 1 . 2地基处理

提高地基承载力，改善其变形性能或渗透性能而采取的技术措施。 

2 .1 . 3 湿陷性黄土

在一定压力下受水浸湿，土的结构迅速破坏，并产生显著附加下 

沉的黄土。

2 .1 . 4 自重湿陷性黄土

在上覆土的饱和自重压力作用下受水浸湿，产生显著附加下沉 

的湿陷性黄土。

2 .1 . 5 非自重湿陷性黄土

在上覆土的饱和自重压力作用下受水浸湿，不产生显著附加下 

沉的湿陷性黄土。

2. 1 . 6综合防水措施的换填垫层法

挖除基底下面一定范围内的湿陷性黄土，回填性能稳定,无侵蚀 

性、强度较高且含水量适中的粉土或粉质黏土，并在散水底、素土垫 

层顶或垫层四周采取防水措施的综合地基处理方法。

2 .1 . 7 综合防水措施的土或灰土挤密桩法

孔内分层夯填土或灰土形成的竖向增强体的复合地基，并在散 

水底、素土垫层顶或垫层四周采取防水措施的综合地基处理方法。 

2.1.8 灰土墙

沿着基坑四周采用2 : 8或 3 : 7灰土(石灰与土的体积比〕分层

2



0664/11702—2020

夯实(压实系数不小于丄95〉形成的地下连续增强体。

2.1. 9防水土工合成材料

有防水或防渗功能的土工合成材料(如：防水土工布、防水土工 

膜等乂

2.1.10散水

在建筑外墙四周勒脚下部铺设的具有排水和导流作用的混凝土

保护层。

2.1.11防护距离

防止建筑物地基受管道、水池等渗漏影响的最小距离。

2 . 2 符 号

2.2.1抗力和材料性能

私 --- 压缩模量

―修正后的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

--- 地基承载力特征值

―垫层底面处经深度修正后的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

I社^挤密粧复合地基承载力

--- 处理后粧间土的承载力特征值

5̂  ^饱 和 度  

『 ^含 水 量  

巩 ^ 液 限  

^  ̂ 塑 限  

^最 优 含 水 量  

7 ^土的重力密度，简称重度

7^ ―基础底面以上土的加权平均重度，地下水位以下取有效重度 

0 ―地基的压力扩散角

9 ,^ 土  (灰土〉垫层控制(或设计)的干密度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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―地基挤密前压缩范围内各层土的平均干密度 

^轻型标准击实试验测的土(或灰土)的最大干密度 

2.2.2作用和作用效应

〜 ―相应于作用的标准组合时，基础底面处的平均压力值 

^基础底面处的土自重压力值 

匕 ^相应于作用的标准组合时，垫层底面处的附加应力值 

^垫层底面处的自重压力值 

2. 2 . 3几何参数

八一基础底面积 

13 ―基础底面的宽度 

6 ―基础埋置深度

0 ^成 桩 直 径

1 ^基础底面的长度 

5 ^孔 心 距

2.2.4计算系数

爪 --- 面积置换率

II ^桩 土 应 力 比

―考虑基底下地基土的受力状态及地区等因素的修正系数 

^―基础宽度的承载力修正系数 

V ^基础埋深的承载力修正系数 

\〇 ̂ 压 实 系 数

4



0664/11702—2020

3 基本规定

3 . 1 准备工作

3. 1 . 1选择处理方案前，应完成如下工作：

1 排查场地时应参考0 8  50007和 0 8  50011排查危险地段、大 

厚度填土区域；

2 搜集建设地点有关岩土工程及水文资料；

3 调查临近建筑、周边道路及有关管线等设施的排水情况；

3 . 1 根据岩土勘察报告确定湿陷性黄土的湿陷等级。

3.1二 选择处理方案时，应按照湿陷性黄土地区建筑分类、建筑抗震 

设防分类、湿陷性黄土的湿陷等级等情况进行区分，并进行多种方案 

的技术经济比较，选择合理的地基处理方案。

3 . 2 地基处理方法的确定

3. 2 . 1地基处理方法的确定宜按下列步骤进行：

1 根据场地土的湿陷等级、结构类型、荷载大小，结合地形地貌、 

水文资料、环境情况和对临近建筑物的影响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，初 

步选出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地基处理方案；

2 对初步选出的处理方案，分别从适用范围、耗费材料、施工机 

械、工期要求和对环境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技术经济分析和对比，选出 

最佳的地基处理方案；

3 对已经选出的地基处理方案，宜在场地有代表性的区域进行 

相应的现场试验或试验性施工，并进行必要的测试，以检测设计参数 

及处理效果,如未能达到设计要求，应查明原因,调整地基处理方案。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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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3 地基承载力特征值

3.3.1确定地基承载力，经处理后的地基，当按地基承载力确定基础 

底面积及埋深而需对本规程确定地基承载力特征值进行修正时，应 

符合基础宽度的修正系数均取零、基础埋深的地基承载力修正系数 

应取1.0的规定。

3.3 . 2当基础宽度大于3.00或埋置深度大于1.50—时，地基承载力 

特征值应按下式修正：

式中:义一修正后的地基承载力特征值仏朽!)；

^相 应 于 6=3.0爪和卢1.5讯的地基承载力特征值(以^)； 

本 V ―分别为基础宽度和基础埋深的地基承载力修正系数；

7 ^基础底面以下土的重度(让州!!!3),地下水位以下取浮重度； 

71X1̂基础底面以上土的加权平均重度仏州!!!3)，地下水位以 

下取浮重度：

6 ^基 础 底 面 宽 度 (^),当基础宽度小于3.00或大于6.0^ 

时，分别按3.0111或6,0〇1取值；

^ ―基础埋置深度(^)，宜自室外地面标高算起；当为填方 

时，可自填土地面标高算起，但填方在上部结构施工后 

完成时，应自天然地面标高算起；对于地下室，采用箱 

形基础或筏形基础时，基础埋置深度可自室外地面标 

高算起;在其他情况下，应自室内地面标高算起。

3 . 4 地基处理的设计

3 . 4 . 1处理后地基承载力应满足建筑物地基承载力、变形及稳定性 

要求，地基处理的设计尚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1 经处理后的地基，当在受力层范围内仍存在软弱下卧层时，应

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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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软弱下卧层地基承载力验算；

2 按地基变形设计或应作变形验算且需进行地基处理的建筑 

物，应对处理后的地基进行变形验算；

3 对建造在处理后的地基上受较大水平荷载或位于斜坡上的建 

筑物，应进行地基稳定性验算。

3.4.2处理后的地基承载力验算，应同时满足轴心荷载作用、偏心荷 

载作用及软弱下卧层承载力要求。

3.4.3地基处理所采用的材料，应根据场地类别符合有关标准对耐 

久性设计与使用的要求。

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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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防水设计措施 

4.1 ―般规定

4 . 1 . 1防止或减小建筑物地基浸水湿陷的设计措施,应根据建筑物 

类别和岩土工程勘察对场地和地基的湿陷性评价结果综合确定。

4 1 2 在总平面设计、场地排水、地面防水、排水沟、管道敷设、建筑 

物散水、屋面排水、管道材料和连接等方面采取加强措施，防止雨水 

或生产、生活用水的渗漏。对防护范围内的地下管道，增设检漏管沟 

和检漏井且提高设施的材料防水标准，如増设可靠的防水层、采用钢 

筋混凝土排水沟等。并在建筑物周围采取防止水从建筑物外侧渗入 

地基中的措施，如设置防水帷幕(连续灰土墙、密集灰土桩、防水土工 

织物等〉、增大地基处理外放尺寸等。

4 . 2 场址选择与总平面防水设计

4 . 2 . 1场址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具有排水畅通或利于组织场地排水的地形条件；

2 避开洪水威胁的地段；

3 避开不良地质环境发育和地下坑穴集中的地段；

4 避开新建水库、人工湖等可能引起地下水位上升的地段；

5 避开由于建设可能引起工程地质环境恶化的地段。

4 . 2 . 2总平面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合理规划场地,做好竖向设计，保证场地、道路等地表排水畅通； 

2 在同一建筑场地,地基土的压缩性和湿陷性变化不宜过大；

3 在山前斜坡地带，建筑物宜沿等高线布置,填方厚度不宜过大； 

4 在挖填方厚度较大场区，宜避免在挖填交界处规划布局单体建筑。 

4 . 2 . 3山前地带的建筑场地，应整平成若干单独的台地，并应符合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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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规定：

1 台地应稳疋；

2 雨水不应沿斜坡无组织排泄；

3 边坡宜做护坡或采取支护措施；

4 用陡槽沿边坡排泄雨水时，应使雨水由边坡底部沿排水沟平 

缓流动，陡槽的结构应使土在暴雨时不受冲刷。

4. 2 . 4埋地管道、排水沟、雨水明沟和水池等与建筑物之间的防护距 

离，不宜小于表4.2.4的规定。当不能满足要求时，应采取与建筑物相 

应的防水措施。

表4.2.4埋地管道、排水沟、集水点(雨水明沟）与建筑物之间的防护距离(⑴）

建筑类别
地基湿陷等级

I II III IV
丙 5 6 〜7 8 〜9 10 〜12

丁 4 5 6 〜7 8 〜9

注：1区内地处陇东一陕北一晋西地区0 1区〉、陇西地区0 区乂边缘地区 

〔V II区）建设场地，当湿陷性黄土层的厚度大于丨2.0:11时，压力管道 

与各类建筑的防护距离，不宜小于湿陷性黄土层的厚度；

2 当湿陷性黄土层内有碎石土、砂土夹层时，防护距离宜大于表中数值； 

3 防护距离计算，建筑物应自外墙墙皮算起;管道和排水沟应自其外壁 

算起。

4 . 2 . 5各类建筑与新建水渠之间的防护距离，在非自重湿陷性黄土 

场地不得小于12.0^1，在自重湿陷性黄土场地不得小于湿陷性黄土层 

厚度的3倍，并不应小于25.010。在自重湿陷性黄土场地各类建筑防 

护范围内不应设置喷水类水景的湖、水湾、瀑布及喷泉等设施。

4 . 2 . 6建筑场地平整后的坡度,在建筑物周围6.010内不宜小于2.0%， 

当为不透水地面时，可适当减小;建筑物周围6.001外不宜小于0.5%。 

4 . 2 . 7当采用雨水明沟或路面排水时，其纵向坡度不应小于0.5%。 

4 . 2 . 8建筑物周围6.00)11内应平整场地，当为填方时，填方土应分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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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虚铺厚度不大于(^^)!!!)夯(或压〕实，压实系数不得小于0.95,表层 

应设置15001111〜30010111厚的灰土面层；当为挖方时，在自重湿陷性黄 

土场地，表面穷(或压〉实后宜设置150)11111〜300111111厚的灰土面层，压 

实系数不得小于0.95。

4 . 2 . 9防护范围内的雨水明沟不应漏水。自重湿陷性黄土场地宜设 

混凝土雨水明沟，防护范围外的雨水明沟，宜做防水处理，沟底下应 

设灰土或土垫层。

4 . 2 , 1 0有下列情况之一时，应采取有组织排除建筑物周边雨水的措施：

1 临近有构筑物〔包括露天装置〉、露天吊车、堆场或其他露天作 

业场等；

2 临近有铁路通过；

3 建筑物的平面为日、口、闩、I、0 等形状构成封闭或半封 

闭的场地。

4 . 2 . 1 1山前斜坡上的建筑场地,应根据地形修筑综合防水措施的雨 

水截水沟。

4 . 2 . 1 2冲沟发育的山区，宜利用现有排水沟排走山洪，建筑场地位 

于山洪威胁的地段，应设置排洪沟。排洪沟和冲沟应平缓连接，宜采 

用较大的坡度，并应减少弯道。在转弯及跌水处应采取防护措施。

4 . 3 建筑防水设计

4 . 3 . 1建筑防水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建筑物的体型和纵横墙布置，应有利于加强其空间刚度，并具 

有适应或抵抗湿陷变形的能力。二层砌体承重结构的建筑，体型应 

简单，长高比不宜大于3.0。

2 合理设计建筑物的雨水排水系统，单层建筑室内地坪应高出 

室外地坪，且高差不宜小于300111111；二层建筑的室内地坪应高出室外 

地坪，且高差不宜小于450)11111。

3 用水设施宜集中设置,缩短地下管线并远离主要承重基础，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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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道宜明装。

4 在防护范围内设置绿化带，应采取措施防止建筑物及其辅助 

设施地基土受水浸湿。

5 建筑物的屋面宜采用外排水;当采用有组织外排水时，宜选用 

耐用材料的水落管,其末端距离散水面不应大于300 ^ ^，并不应设置 

在沉降缝处。

4 . 3 . 2建筑物的周围应设置散水，其坡度不得小于5 % 。散水外缘应 

略高于平整后的场地，散水的宽度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当屋面为无组织排水时，散水的宽度宜为1.50111；

2 当屋面为有组织排水时，非自重湿陷性黄土场地散水的宽度 

不得小于1.0010,自重湿陷性黄土场地不得小于1.5001。
4 . 3 . 3散水应用现浇混凝土浇筑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其下应设置不小于150〇1〇1厚的灰土垫层，垫层应宽出散水边 

缘不小于30001111。

2 散水宜每隔4.00)11〜6.00111设置一条伸缩缝。散水与外墙交 

接处和散水的伸缩缝，应用柔性防水材料封填,沿散水外缘不宜设置 

排水明沟。

4. 3 . 4排水沟的材料和做法，应根据场地湿陷类型、建筑物类别和使 

用要求选定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排水沟下应设灰土或土垫层；

2 防护范围内排水沟宜采用有防水层的钢筋混凝土排水沟；

3 在非自重湿陷性黄土场地，室内小型排水沟可采用素混凝土 

浇筑，但内侧应做防水地面。

4 . 4 结构防水设计

4 . 4 . 1结构设计应根据建筑物类别、地基湿陷等级或地基处理后 

下部未处理湿陷性黄土层的湿陷起始压力值或剩余湿陷量，以及 

建筑物对不均匀沉降的敏感度等确定采取的结构措施，并应符合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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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规定：

1 选择适宜的结构体系和基础型式；

2 墙体宜选用轻质材料；

3 加强结构的整体性和空间刚度；

4 预留适应沉降的净空。

4 . 4 . 2湿陷性黃土地基上的建筑地下管道或管沟穿过建筑物的基础 

或墙时，应预留洞孔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洞顶与管道及管沟顶间的净空高度:消除地基全部湿陷量的 

建筑物，不宜小于200111！！！；消除地基部分湿陷量和未处理地基的建筑 

物，不宜小于300^111。洞边与管沟外壁应脱离。

2 洞边与承重外墙转角处外缘的距离不宜小于1.0001；当不能满 

足要求时，可采用钢筋混凝土框加强。

3 洞底距基础底不小于洞宽的1/2,并不宜小于400111111，当不能 

满足要求时，应局部加深基础或在洞底设置钢筋混凝土梁。

4 . 5 给水、排水管道防水设计

4 . 5 . 1给水、排水管道设计，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室内管道宜明装;暗设管道应设置便于检修的设施；

2 室外管道宜布置在防护范围外;布置在防护范围内的地下管 

道，应采取可靠的防水措施；

3 管道接口应严密不漏水，并应具有柔性;管道接口法兰、卡扣、 

卡箍等应安装在检查井或地沟内，不应埋在土层中；

4 设置在地下的管道检漏管沟和检漏井，应便于检查和排水，且 

应按照储水构筑物的相关规定进行地基处理。

4 . 5 . 2屋面雨水引出外墙后，应导入室外雨水明沟、管道或检查井。 

4 . 5 . 3管沟应作防水处理，其材料与做法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在非自重湿陷性黄土场地，应采用砖壁混凝土槽形底检漏管 

沟或砖壁钢筋混凝土槽形底检漏管沟;管沟高度大于1.60111时应采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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钢筋混凝土检漏管沟。

2 在自重湿陷性黄土场地,应采用钢筋混凝土检漏管沟。地基 

受水浸湿可能性大的建筑，宜増设防水层，防水层应做保护层。

3 直径较小、长度较短的管道，采用检漏管沟确有困难时，可采 

用金属套管或钢筋混凝土套管代替管沟。

4 . 5 . 4管沟设计，除应符合4.5.3的规定外，尚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检漏管沟的盖板不宜明设。当明设时或在人孔处，应采取防 

止地面水流入沟内的措施；

2 检漏管沟的沟底应设坡度，并应坡向检漏井。进、出户管的检 

漏管沟，沟底坡度宜大于2 % ；

3 检漏管沟的截面，应根据管道管径、数量和安装与检修的要求 

确定。在使用和构造上需保持地面完整或当地下管道较多并需集中 

设置时，宜采用半通行或通行管沟；

4 不得利用建筑物和设备基础作为沟壁或井壁；

5 检漏管沟在穿过建筑物基础或墙处不得断开，并应加强其刚 

度。检漏管沟穿出外墙的施工缝，宜设在室外检漏井处或超出基础 

3.0)11 处。

4 . 5 . 5穿基础或穿墙的地下管道、管沟，在基础或墙内预留洞的尺 

寸，应符合4.4.2的规定。

4. 5 . 6检漏井设计，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检漏井应设置在管沟末端和管沟沿线分段的每段下游检漏处； 

2 检漏井内宜设集水坑，其深度不应小于300)11111；

3 当检漏井与排水系统接通时，应防止倒灌。

4 . 5 . 7检漏井、阀门井、消火栓井、消防水泵接合器井、洒水栓井、雨 

水篦井和检查井等，应做内壁防水处理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应采取防止地面水、雨水流入井内的措施；

2 防护范围内的各种井，宜采用与检漏管沟相应的材料；

3 不得利用检查井、消火栓井、消防水泵接合器井、洒水栓井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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阀门井等兼做检漏井;但检漏井可与检查井或阀门井共壁合建；

4 不宜采用闸阀套筒代替阀门井。

4 . 5 . 8在湿陷性黄土场地，地下管道及其附属构筑物，如检漏井、阀 

门井、检查井、管沟、消火栓井、消防水栗接合器井等的地基设计，应 

设 150111111〜300)11111厚的土垫层;对埋地的重要管道或大型压力管道 

及其附属构筑物，还应在土垫层上设300111111厚的灰土垫层。

4 . 5 . 9管道穿过井(或沟〕时,应在井(或沟〉壁处预留洞孔或预埋防 

水套管，管道与洞孔、套管间的缝隙，应采用不透水的柔性材料填塞。 

4. 5 . 1 0管道穿过地下室外墙、屋面、水池的池壁处，宜设柔性防水套 

管或直接预埋翼环套管，且应在连接设备穿水池的池壁处设柔性防 

水套管并在管道上加设柔性接头或软管。水池的溢水管和泄水管, 

应接入能满足排水量的排水系统或明沟、集水坑。

4 . 6 供热管道与风道防水设计

4 . 6 . 1采用直埋敷设的供热管道，管材选用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 

准的规定。对重点监测管段，宜设置泄漏报警系统。

4 . 6 . 2采用管沟敷设的供热管道，在防护距离内的管沟材料及做法 

应符合4.5.3和4.5.4的规定；各种地下井、室应采用与管沟相应的材 

料及做法。阀门不宜设在沟内。

4. 6 . 3供热管沟的沟底坡度宜大于2 % ，并应坡向室外检查井。检查 

井内应设集水坑，其深度不应小于300111111。检查井可与检漏井合并 

设置。在过门地沟的末端应设检漏孔，地沟内的管道应采取防冻措施。 

4 . 6 . 4直埋敷设的供热管道、管沟和各种地下井、室及固定墩等的地 

基处理，应符合4.5.8的规定。

4. 6 . 5直埋敷设管道的补偿器、阀门、疏水装置等宜布置在检查井内。

14



0664/11702—2020

5 综合防水措施的换填垫层法 

5.1 ―般规定

综合防水措施的换填垫层法使用于湿陷性黄土场地上建设的地 

下水位以上的低矮居住建筑，地基处理厚度不宜大于3.010。

5 . 2 设 计

5 . 2 . 1换填垫层材料可选用土、灰土和水泥土等,不应采用砂石、建 

筑垃圾、矿渣等透水性强的材料换填，换填材料要求如下：

1 土：土料中有机含量不得超过5 % 。且不得还有冻土或膨胀 

土，土料中不得夹有砖、瓦或石块等。

2 灰土:灰土的体积配合比宜为2:8或 3:7。石灰宜选用新鲜的 

消石灰,其最大粒径不得大于土料宜选用黄土状粉土,且不得 

含有松软杂质，土料应过筛且最大粒径不得大于1510111。

3 土工合成材料:土工合成材料的品种与性能及填料，应根据工 

程特性和地基土质条件，按照现行国家标准0 8  50290的要求并通过 

试验后确定。土工合成材料应采用抗拉强度高、耐久性好、抗腐蚀的 

土工布、土工垫或土工织物等具有防水功能的土工合成材料。

5 . 2 . 2防水材料应选择在非暴露状态下，耐久年限大于50年且满足 

环保要求的防水土工合成材料及其他高分子聚合物防水材料。

5 . 2 . 3垫层厚度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应根据需换填湿陷性土层的厚度或下卧层的承载力确定，并 

应符合式〔5.2.3—：0 要求：

〔5.2.3— ：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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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中:込一相应于作用的标准组合时，垫层底面处的附加压力值(泌^); 

^垫层底面处的自重压力值“作)；

/̂ , ^垫层底面处经深度修正后的地基承载力特征值“作）。

2 垫层底面处的附加应力值；̂ 可 分 别 按 式 2, 3—2〕和式 

〔5. 2, 3—3〕计算:

条形基础

矩形基础

: 恤 -口 ） 

2 6 + 221^119

况 (凡 -凡 ）

(办十 22131160(7 十 2213116〇
〔5,2,3—3〕

式中4  ^矩形基础或条形基础底面的宽度(^!);

1 ―矩形基础底面的长度(①)；

八^相应于作用的标准组合时，基础底面处的平均压力值“作)； 

？〇 ̂ 基础底面处的土自重压力值“作）；

6 ―处理层地基压力扩散线与垂直线的夹角（”，灰土、水 

泥土垫层可取28。〜30。；素土垫层当2/6〈 0.25时取0。， 

2/6=0.25 时取 6。，V 於0.50 取 23。，0.25〈 2/6〈 0.50 时可 

内插确定。

2 ----垫层的厚度(^!!)。

5 . 2 . 4垫层底面宽度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垫层底面的宽度应满足基础底面应力扩散的要求，可按下式 

确定：

式中："一 垫 层 底 面 宽 度 ；

2 垫层顶面宽度可从垫层底面两侧向上,按基坑(槽)开挖期间 

保持边坡稳定的当地可靠经验及要求放坡确定。垫层顶面宽度每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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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出基础底边不宜小于300〇1〇1。

5 . 2 . 5垫层的压实标准应满足下列规定：

1 土 (或灰土）的最大干密度和最优含水量，应在工程现场采取 

有代表性的扰动土样采用轻型标准击实试验确定。

2 土(或灰土)垫层的施工质量,应用压实系数“控制，并应符合 

式^二^)规定:

式中:灰一 压实系数；

^ 土  (灰土〕垫层控制(或设计）的干密度(的^3);

9 ^  ―轻型标准击实试验测的土(或灰土)的最大干密度以冊3〉。 

3 厚度不大于310的垫层，1 不应小于0.97；厚度大于3〇1的垫 

层,基底下3.0111以内义。不应小于0.97,其以下部分不应小于0.95。 

5 . 2 . 6垫层的承载力特征值，当地基处理厚度不大于30〇！！1111时，地 

基承载力特征值按照下卧层承载力特征值确定。

5. 2 . 7垫层的承载力特征值，应根据试验结果或静载试验确定原土 

地基承载力特征值。

5 . 2 . 8处理后土（或灰土）垫层的承载力特征值，对土垫层不宜超过 

130砂3,对灰土垫层不宜超过1801^2。

5 . 3 具体处理方法及防水措施

(丨） 丨级非自重湿陷性黄土场地

5 . 3 . 1对于单层结构房屋可不进行地基处理,但地基土承载力应满 

足设计要求。基础埋深宜大于当地的冻土深度，并确保散水周边4〇1 

内不得存在积水现象。散水构造作法如图1所示。

5. 3 . 2对于二层结构房屋，地基换填厚度不应小于1.0001，局部换填 

时每边应超出基础底面宽度的1/4,并不应小于0.50111。整片换填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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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出建筑物外墙基础外缘的宽度，每边不宜小于处理土层厚度的1/ 

2,并不应小于2,00〇1。地基土承载力应满足设计要求,基础埋深宜大 

于当地的冻土深度，并确保散水周边4.00:11内不得存在积水现象。散 

水构造作法如（图5.3.2〉所示。

1 一密封膏嵌缝宽度10~15〇1〇1；

2 — 15厚 12.5水泥砂浆压实抹光；

3一 60厚020细石混凝土;(每隔4~6〇1做10〇1111宽伸缩缝，用密封膏嵌缝〕；

4 一 300厚粗砂防冻层（比面层宽出300〕；

5—  150厚3:7灰土（比面层宽出300〕，压实系数不小于0.95；

6— 防水土工合成材料或其它高分子聚合物防水材料一道；

7— 素土夯实（比面层宽出300；！，压实系数不小于0.95,向外坡5%

(丨丨） 丨丨级非自重湿陷性黄土场地

5 . 3 . 3对于单层结构房屋，地基换填厚度不应小于1.00)11，局部换填 

时每边应超出基础底面宽度的1/4,并不应小于0.5001。整片换填时， 

超出建筑物外墙基础外缘的宽度，每边不宜小于处理土层厚度的1/2, 

并不应小于2.0001。地基土承载力应满足设计要求，基础埋深宜大于 

当地的冻土深度，并确保散水周边5,0〇！11内不得存在积水现象。构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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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法如图1所示。

5. 3 . 4对于二层结构房屋，宜采用整片换填法,处理范围应超出建筑 

物外墙基础外缘的宽度，每边不宜小于处理土层厚度的1/2,并不应小 

于2.00111。垫层外围应设置不小于0.50111宽、2.00111厚的连续灰土墙， 

作法如图3所示。灰土墙内侧地基换填厚度不应小于1.00111，基础底 

板下换填采用不小于3000101厚3： 7灰土垫层。基础埋深宜大于当地 

的冻土深度，并确保散水周边5111内不得存在积水现象。散水构造作 

法如（图5.3.4〉所示。

1一密封膏嵌缝宽度10~15〇1〇1；

2 —15厚 1 ：2,5水泥砂浆压实抹光；

3一 60厚0 2 0细石混凝土;(每隔4~6〇1做 10〇1〇1宽伸缩缝，用密封膏嵌缝〕；

4一 300厚粗砂防冻层(比面层宽出300》

5—  150厚3:7灰土(比面层宽出300；！，压实系数不小于0.95；

6— 防水土工合成材料或其它高分子聚合物防水材料一道；

7— 素土夯实(比面层宽出压实系数不小于0.95,向外坡5 %。

(丨丨丨） 丨丨级自重湿陷性黄土场地

5. 3 . 5对于单层结构房屋，应采用整片换填法,处理范围应超出建筑 

物外墙基础外缘的宽度，每边不宜小于处理土层厚度的1/2,并不应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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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2,00〇1。垫层外围应设置不小于0.5001宽、2.0001厚的连续灰土墙， 

作法如图3所示。灰土墙内侧地基换填厚度不应小于1.0〇！！！，基础底 

板下换填采用不小于300111111厚3:7灰土垫层。地基土承载力应满足 

设计要求，基础埋深宜大于当地的冻土深度，并确保散水周边5,00〇1 

内不得存在积水现象。构造作法如图2所示。

5. 3 . 6对于二层结构房屋，应采用整片换填处理，处理范围应超出建 

筑物外墙基础外缘的宽度，每边不宜小于处理土层厚度的1/2,并不应 

小于20.00111。垫层外围应设置不小于0,50〇1宽、2,50〇1厚的连续灰土 

墙，作法如图3所示。灰土墙内侧地基换填厚度不应小于1.5010,基础 

底板下换填采用不小于450111111厚3:7灰土垫层。地基土承载力应满 

足设计要求，基础埋深宜大于当地的冻土深度并确保散水周边5,00〇1 

内不得存在积水现象。构造作法见如（图5.3.6〕所示。

图5.3.6 I I级自重湿陷性黄土场地基坑四周灰土墙示意图

1一回填土; 2—基础;3—灰土垫层;4一素土垫层;5—灰土墙;6—未处理土层

(̂ )丨丨丨或丨乂级自重湿陷性黄土场地

5 . 3 . 7对于单层结构房屋，应采用整片换填法，处理范围应超出建筑 

物外墙基础外缘的宽度，每边不宜小于处理土层厚度的1/2,并不应小 

于2.00111。垫层外围应设置不小于0.50)11宽、2.50)11或3 , IV级〉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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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连续灰土墙，作法如图3所示。灰土墙内侧地基换填厚度不应小于 

1，5 0〇 1或 1 \ ^级 〉，基础底板下换填采用不小于450〇1111厚3:7灰 

土垫层，当基础底板下铺设土工合成材料时，灰土垫层厚度宜根据具 

体工程项目适当减小。地基土承载力应满足设计要求，基础埋深宜 

大于当地的冻土深度，并确保散水周边7.00111或 内 不 得  

存在积水现象。构造作法如图2所示。

5. 3 . 8对于二层结构房屋，应采用整片换填法,处理范围应超出建筑 

物外墙基础外缘的宽度，每边不宜小于处理土层厚度的1/2,并不应小 

于2.0010。垫层外围应设置不小于0.50111宽、3观 ① 或 IV级〉厚 

的连续灰土墙，作法如图4所示。灰土墙内侧地基换填厚度不应小于 

1,50)11或2 , 1\^级〉，基础底板下换填采用不小于600111111厚 3:7灰 

土垫层，当基础底板下铺设土工合成材料时，灰土垫层厚度宜根据具 

体工程项目适当减小，并不应小于45〇！11111。地基土承载力应满足设 

计要求，基础埋深宜大于当地的冻土深度，并确保散水周边7.00111或 

内不得存在积水现象。构造作法如^^上)所示。

图5.3.8 III或丨V级自重湿陷性黄土场地基坑四周灰土墙示意图

1一回填土; 2―基础;3—灰土垫层;4 一素土垫层;5—灰土墙:6—未处理土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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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4 施 工

5 . 4 . 1 施工土、灰土或水泥土垫层前，应先将基底下拟处理的湿陷性 

黄土挖除，宜利用就地挖出的黄土或其他黏性土作材料，根据所选用 

的夯实或压实设备及试压确定的施工参数，在最优或接近最优含水 

量下分层回填、分层夯实或压实至设计标高。

5 . 4 . 2 垫层施工宜采用平碾、振动碾或羊足碾，中小型工程也可采用 

蛙式夯、柴油夯。

5 . 4 . 3 垫层的施工方法、分层铺填厚度、每层压实遍数等宜通过试验 

确定。除接触下卧软土层的垫层底部应根据施工机械设备及下卧层 

土质条件确定厚度外，一般情况下，垫层的分层铺填厚度可取 

200)11111〜300111111。为保证分层压实质量，应控制机械碾压速度。

5 . 4 . 4 垫层施工含水量宜控制在最优含水量± 2 % 的范围内，最优含 

水量可通过击实试验确定，也可按当地经验取用。

5 . 4 . 5 当垫层底部存在古井、古墓、洞穴、旧基础、暗塘等软硬不均的 

部位时，应根据建筑对不均匀沉降的要求予以处理，并经检验合格 

后，方可铺填垫层。

5 . 4 . 6 基坑开挖时应避免坑底土层受扰动，可保留约200〇1〇1厚的土 

层暂不挖去，待铺填垫层前再挖至设计标高。严禁扰动垫层下的软 

弱土层，防止其被践踏、受冻或受水浸泡。

5 . 4 . 7 换填垫层施工应注意基坑排水，不得在浸水条件下施工，必要 

时应采用降低地下水位的措施。

5 . 4 . 8 垫层底面宜设在同一标高上，如深度不同，基坑底土面应挖成 

阶梯或斜坡搭接，并按先深后浅的顺序进行垫层施工，搭接处应夯压 

密实。垫层分段施工时，不得在柱基、墙角及承重窗间墙下接缝。上 

下两层的缝距不得小于50001111。接缝处应夯压密实。灰土应拌合均 

匀并应当日铺填夯压。灰土夯压密实后％ 内不得受水浸泡。每层验 

收后应及时铺填上层或封层，防止干燥后松散起尘污染，同时应禁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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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辆碾压通行。垫层竣工验收合格后，应及时进行基础施工与基坑 

回填。

5. 4 . 9在施工土 (或灰土)垫层进程中，应分层取样检验，并应在每层 

表面以下的2/3厚度处取样检验土(或灰土）的干密度,然后换算为压 

实系数，取样的数量及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整片土 (或灰土)垫层的面积每10〇1112〜50〇1112,每层3处；

2 独立基础下的土(或灰土)垫层，每层3处；

3 条形基础下的土 (或灰土)垫层，每 10.001每层1处；

4 取样点位置宜在各层的中间及离边缘1500101〜300〇1111。 

5.4.10 土工合成材料的施工如下：

1 下铺地基层面应平整；

2 土工合成材料铺设顺序应先纵向后横向，且应把土工合成材 

料张拉平整、绷紧,严禁有皱折；

3 土工合成材料的连接宜采用搭接法、缝接法或胶接法，接缝强 

度不应低于原材料抗拉强度，端部应采用有效方法固定，防止卷材拉出；

4 应避免土工合成材料暴晒或裸露，阳光暴晒时间不应大于8.0 

小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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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综合防水措施的土或灰土挤密桩法 

6.1 ―般规定

6.1.1综合防水措施的土或灰土挤密桩法适用于处理地下水位以上 

的III级、IV级自重湿陷性黄土。当以消除地基土的湿陷性为主要目 

的时，宜选用土挤密桩法。当以提高地基土的承载力或增强其水稳 

性为主要目的时，宜选用灰土挤密粧法。当地基土的含水量大于 

24%，不宜选用灰土挤密桩法或土挤密桩法。

6.1.2缺乏建筑经验的地区，应在现场选择有代表性的地段进行试 

桩试验。如土性基本相同，试验可在同地段地进行，如土性差异明 

显,应在不同地段分别进行试验。取得需要的设计参数后，再进行地 

基处理设计和施工。

6 . 2 设 计

6.2.1灰土挤密粧和土挤密粧处理地基的面积，应大于基础或建筑 

物底层平面的面积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当采用整片处理时，超出建筑物外墙基础底面外缘的宽度，每 

边不宜小于处理土层厚度的1/2,并不应小于2.010。

2 处理深度及平面布置：当场地土为III级或]^级自重湿陷性时， 

处理深度不应小于3.0)11或 4.0)11。 基坑四周挤密桩外围 一 定 范 围 采  

用密集型挤密粧，通过密集型挤密粧及桩顶灰土垫层形成防水帷幕, 

密集桩桩端应进入非湿陷性土层或控制未处理土层剩余湿陷量不大 

于200111111。桩平面布置示意图见（图6.2.1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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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6.2.1 土或灰土挤密桩平面布置图

1 一基坑边线;2—密集型桩;3—土或灰土挤密桩

6 . 2 . 2挤密孔的孔位，宜按正三角形布置。当挤密处理深度不超过 

12〇时，不宜预钻孔，挤密孔直径宜为0.35111〜0.45111；当挤密处理深 

度超过 12.00111时，可预钻孔，其直径(⑴宜为0.25111〜0.30111，挤密填 

料孔直径(^)宜为0.50111〜0.60111。桩孔之间的中心距离，可为粧孔直 

径的2.0〜2.5倍，也可按式门)估算：

5 0 . 95, 卜7；几 腿 乃 2 一凡〇,

% 广 加 狀 ― 广 也

式中：8 ― 孔 心 距 (^);

0  ----成桩直径(^!);

4 ~预 钻 孔 直 径 ( ^ )，无预钻孔时取0；

^地基挤密前压缩范围内各层土的平均干密度

----击实试验确定的最大干密度(的：!!!3);

可。 ^挤 密 填 孔 (达 到 口 )后 ,3各孔之间土的平均挤密系数不 

宜小于0.9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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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2 . 3挤密填孔后，3个孔之间土的最小挤密系数，可按式^儿〕)计算：

^ 1 1 1 1 1 1  ~  ^ 6 .2 , 3 ^

111&X

式 中 一 土 的 最 小 挤 密 系 数 ，低矮居住建筑不宜小于0.84；

^  ―挤密填孔后，相邻3个?比间形心点部位土的干密度(―3) 

6 . 2 . 4桩孔的数量可按式〔5.4.3— 0 估算：

”二 一  ( .6 .2 A — ^ )

4
式 中 ― 桩 孔 的 数 量 ；

八 一 一 拟处理地基的面积(①2);

為 ----1根土或灰土挤密桩所承担的处理地基面积(①2),其中

按式為〔5.4.3—2〉计算：

4 = 3 ^  (6 .2A— 2)4

式中：心 一 1根桩分担的处理地基面积的等效圆直径(^);

桩孔按等边三角形布置^产1，055；

粧孔按正方形布置 1 3心

6 . 3 施工要求

6. 3 . 1挤密法处理地基施工前，应在现场选择有代表性的地段进行 

试验或试验性施工。预钻孔夯扩挤密工艺施工前应进行试验性施 

工。试验结果应满足设计要求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试验数量不宜少于3组。每组桩数三角形布桩时不应少于7 

根，矩形布桩时不应少于9根。

2 在粧间土开挖探井，分层检测粧体压实系数、粧间土平均挤密 

系数、相邻粧形心处桩间土湿陷性及常规物理力学指标。取样间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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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应大于1111。

3 对预钻孔夯扩工艺，应根据试验结果确定施工采用机械、锤 

型、锤重、落距、夯击次数和填料量等施工参数,并应分段检测桩径。 

6 . 3 . 2孔内填料应满足下列要求：

1 土料:宜选用粉质黏土，土料中有机含量不得超过5%。 且不 

得有冻土或膨胀土，不得夹有砖、瓦或石块等，用于灰土、二灰的土 

料，人工拌和时，宜过筛，粒径不应超过1510111。

2 石灰：可选用新鲜的消石灰，粒 径 不 应 大 于 所 含 活 性  

或 ]'不 低 于 60%或5 5 %。

6 . 3 . 3成孔挤密，可选用沉管、夯扩等方法。

6. 3 . 4挤密粧成孔挤密应间隔分批进行，成孔后应及时夯填。

6. 3 . 5预留松动层的厚度:机械挤密，宜为0.50111〜0.70111。冬季施工 

可适当增大。

6. 3 . 6挤密地基，在基底下宜设置0.50111厚的灰土垫层。

6. 3 . 7孔内填料的夯实质量，应及时抽样检查,其数量不得少于总孔 

数的2 % ，每台班不应少于1孔。在全部孔深内，宜每1111取土样测定 

干密度，检测点的位置应在距孔心2/3孔半径处。孔内填料的夯实质 

量，也可通过现场试验测定。

6. 3 . 8成孔和孔内回填夯实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1 成孔和孔内回填夯实的施工顺序，整片处理时，宜从里(或中 

间）向外间隔1〜2孔进行，对大型工程，可采取分段施工；

2 向孔内填料前，孔底应夯实，并应抽样检查粧孔的直径、深度 

和垂直度；

3 桩孔的垂直度偏差不宜大于1.5%；

4 桩孔中心点的偏差不宜超过桩距设计值的5.0% ；

5 经检验合格后，应按设计要求，向孔内分层填入筛好的素土、 

灰土或其他填料,并应分层夯实至设计标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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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，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。如

要下载或阅读全文，请访问：https://d.book118.com/90601105213

10102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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